
醫療社團法人辦理現金增資流程圖 

流程圖 說明（步驟） 
 

1.董事長召集「董事會」

2.董事會召集「社員總會」

董事長召集

「董事會」

7.醫療社團法人
依「資本額變更計畫」
盤點增資是否達標

(增資基準日)

8.醫療社團法人
依「資本額變更計畫」委託
會計師查核簽證

9.醫療社團法人
依醫療法第51條規定

報衛生福利部
變更資本額事宜

6.醫療社團法人
依「資本額變更計畫」通知出資人

繳款截止日

否

是

5. 醫療社團法人
依「資本額變更計畫」

洽特定人認購

4.醫療社團法人
依「資本額變更計畫」調查

認購是否足額

3. 社員總會
是否授權董事會制定

「資本變更計畫」

否(社員總會制定「資本額變更計畫」)

否(原社員認購不足)

是

是

 

1. 董事長依組織章程及章則規定召開董事會以召集社員

總會；會議紀錄應紀載事項：本法人為辦理 OOO 需

要，擬現金增資，並定於 O 年 O 月 O 日召開社員

總會。 

2. 董事會召集社員總會並通過現金增資及資本額變更計

畫；會議紀錄應紀載事項： 

(1) 本法人為變更資本額為新臺幣OOO元，修正組織章

程第O條及第O條。 

(2) 本法人訂定增資金額新臺幣 OOO 元及資本額變更

計畫（含每社員每一表決權之認購金額、認購期限、

繳款期限、增資基準日、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等

細節）。 

3. 社員總會得就本次增資授權董事會制定資本額變

更計畫。 

4. 原社員優先認購： 

醫療社團法人將資本額變更計畫通知全體社員並

調查渠等認購意願及金額。 

5. 洽特定人認購： 

(1) 倘若原社員認購不足，醫療社團法人得依資本額變

更計畫辦理特定人認購事宜，並應俟全體社員回

復認購意願後，始得為之。 

(2) 醫療社團法人辦理特定人認購事宜時，除社員總會

或社員總會授權董事會另外議決外，應按原社員

認購條件洽購之。 

6. 繳款截止： 

(1) 醫療社團法人應提供合理之繳款期限供社員及特

定人調度資金以繳納出資額。 

(2) 繳款截止日得依序分為原社 員之繳款截止日及

特定人之繳款截止日。 

 

7. 增資基準日： 

(1) 達增資金額：續步驟 8。 

(2) 未達增資金額：由董事會召集社員總會重新訂定增

資金額及資本額變更計畫。惟倘若社員總會曾授權

董事會訂定及修正資本額變更計畫（相關細節），董

事長得於未涉及原訂增資金額及不影響原增資社

員與特定人權益之前提下，召開董事會修正資本額

變更計畫書，繼續募資。 

8. 會計師查核簽證： 

社員總會或社員總會授權董事會，依醫療法第 34 條及

同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等相關規定，編製增資基準日之

資本額變動表、社員繳納現金股款明細等報表併附存摺

影本等相關文件送會計師查核簽證。 

9. 申請修正組織章程及變更登記： 

醫療社團法人依醫療法第 51 條第 2 項、同法施行細

則第 38 條、第 39 條及醫療社團法人申辯變更登記須

知等相關規定，檢附有關文件（應包含上開說明之佐

證文件，如全體社員簽章之認購意願明細表、各社員

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增資基準日或會計師查核簽證

日之存款餘額證明），報衛生福利部辦理組織章程及

登記事項變更事宜。 

 


